
冀时有援 我们身边的法律援助故事

法律援助为她追回2.9万元抚养费
本报讯（涂画）近日，马女士专程

来到阜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将一面印
有“扶危济困、法援先行，定分止争、情
暖人间”的锦旗送到办案律师手中，表
达真挚的谢意。

2017 年，马女士与前夫经阜城县
人民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双方约
定婚生子女由前夫抚养。然而自2018
年底至2025年2月，孩子一直跟随母亲
马女士生活。孩子的衣食住行、学习
教育等所有开支，全由马女士一人承
担，而孩子父亲在此期间仅支付了

3500元抚养费。2025年3月1日，孩子
抚养权依法变更给马女士，此后父亲
开始按月给付抚养费。但此前长达 6
年的欠费及独自育儿的辛酸，让马女
士很是无奈。

就在此时，马女士得知法律援助
可以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维权帮助。
怀揣希望，马女士整理好相关材料来
到阜城县法律援助中心。中心工作人
员热情接待了马女士，认真倾听她的
诉求，仔细审核材料，确认其符合法律
援助受理条件，立即为其办理受理手

续，并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的专业律师
承办这起抚养费纠纷案件。

承办律师接手案件后，深知此案
不仅是一起普通的抚养费追索案件，
更关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单亲母亲
的合法权益。由于案件时间跨度长、
证据零散、被告配合意愿低，办案难度
较大。为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办案律师认真梳理卷宗材料，逐条厘
清案件事实脉络，耐心指导马女士收
集固定相关佐证材料，结合案情实际
制定专业化维权方案。

庭审中，援助律师精准援引相关
法律条文，有序出示证据材料，清晰陈
述案件事实。在律师的专业辩护与反
复沟通下，孩子父亲最终认清自身法
定抚养义务，正视拒不足额支付抚养
费的法律后果。经法院主持调解，双
方达成一致协议，孩子父亲当庭一次
性付清拖欠六年的抚养费2.9万元。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法律援助
帮了我一把！”接过抚养费时，马女士
眼眶泛红，积压多年的辛酸与重压在
此刻尽数释放。

离异母亲独自抚养子女6年

十余年借款难偿还 一朝调解促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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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润心塑新生
以文化人促改造

沙河监狱构建多维
教育改造格局

本报讯（贺国雷 冯泽
华）近期，沙河监狱围绕以
文化人、以文塑新目标，扎
实推动服刑人员教育改造
工作。

以监区文化阵地赋能
教育改造。该狱依托监狱
广播、闭路电视等宣教载
体，整合耘心课堂等多元化
教育资源，构建“文艺沙监”

“法治课堂”等特色栏目，凝
聚教育改造育人合力。

以 经 典 文 化 浸 润 心
田。该狱坚持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日常改造，组
织服刑人员学习国学经典，
在潜移默化中培树德行、陶
冶心性。推出原创歌曲《狱
园三梦》温情传唱，唤醒服
刑人员向善良知。

以亲情启迪良知。该
狱创新“亲情云桥”线上寄
语活动，通过视频、图片等
多形式传递，搭建高墙内外
连心桥梁。开展亲情感恩
帮教等特色主题活动，用亲
情力量感化服刑人员心灵、
激活内生改造动力。

以文化涵养品行。该
狱实施“一监区一品牌”建
设，构筑自律、感恩、诚信、
勤俭、孝亲等美德文化阵
地 ，定 期 组 织 文 化 座 谈 、
文艺会演等活动，厚植崇
德向善、积极向上的改造
氛围。

本报讯（闫素彦 杨帅）“太感谢你们
了！有了这份公证书，我们就能安心出
国参展了。”受石家庄某知名轴承生产厂
家委托，前来办理公证的代理人接过密
封完好的宣传册后，如释重负地说道。

近日，该企业因需赴国外参加展览
会，计划在宣传册中使用正处于商标注
册申请期的多项商标。为防范参展后商
标被其他企业模仿抄袭，该企业向石家
庄市平安公证处申请办理商标使用在先
保全证据公证，以固定其在先使用商标
的有关情况。

公证办理过程中，申请人的委托代
理人到场，在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下，取出
三套商标使用宣传册，公证人员严格依
照程序开展工作，对其中一套逐页查
验、拍摄取证，确保使用的原始性、完整
性与真实性。拍摄完成后，将其中两套
当场密封封存，交由申请人自行保管；剩
余一套由公证处留存归档，作为公证证
据备查。

此次被保全的宣传册是申请人实际
使用涉案商标的直接实物载体，清晰呈
现了商标标识、对应商品信息、使用时

间节点及企业主体信息等，结合公证
时间，申请人关于涉案商标在先使用
的实物证据得到全面、规范的固定与
保全，既有效规避了因时间推移可能
导致的证据灭失风险，也为其应对潜
在商标抢注行为、维护在先权益筑牢
了法律防线。

这一案例充分体现了公证制度在知
识产权保护中的预防性与证明性功能，
不仅为企业品牌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法
律支持，也为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贡献了公证力量。

公证保全锁定商标在先使用证据
助力企业防范商标抢注风险

公证视点

5 月 22 日，滦平县司法局联
合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在 该 县 山 戎 博 物 馆 广 场 举 办

“‘典’润人心·法护万家”民法典
宣传月文明实践街角音乐会普法
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小少年与
司法工作者同台唱响《民法歌
谣》、朗诵《法在我心中》，将法律
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艺节
目。互动问答环节中，工作人员
围绕民生热点，以案释法、以法答
疑。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氛围
中学法用法，让民法典真正走到
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李雪 摄

普法文艺两相融普法文艺两相融

本报讯（周淑红）近日，大名县司
法局束馆司法所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成功化解一起长达十余年的民间借贷
纠纷积案，通过“刚性法治+柔性调解”
方式，实现案结事了。

2014 年 3 月 19 日，大名县城郭某
因酒水生意经营周转需要，向大名县
束馆镇某村贾某借款30万元。后郭某
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欠款。多年来，
双方就还款事宜多次交涉未果，双方
隔阂日渐加深。

为从根本上化解矛盾，镇调委会
介入调解。镇调委会主任联合司法
所、镇综治中心“五朵金花”调解室主
任王红霞研判案情，确立“依法动真碰
硬、情理双向疏导、权责清晰界定”的
调解思路。

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依据民法
典及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告知债务
人：合法债务受法律保护，按期足额
还款是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调解
人员逐项梳理借款事实、往来记录，

明确 30 万元借款本金真实合法，厘
清借贷权责边界。同时，考虑到郭
某现阶段经济困难，调解人员根据
实际情况敲定代偿方案，由郭父代
为清偿欠款，最大限度兼顾法律刚性
与民生温度。

调解人员着眼乡土家风、诚信理
念开展温情疏导，当事人同意还款方
案，积极配合调解工作。

为巩固调解成果，防范纠纷反复，
切实打消债权人后顾之忧，调解协议

增设多重保障条款，为债务人履约上
好“法治保险”。双方于今年4月29日
自愿约定，案涉欠款三年分六期还清，
如若按期足额履约，债权人自愿免除
全部利息，减轻还款人家庭经济负担；
如若未能按期履约，则自 2014 年 3 月
19日起，按年利率12%计算利息，以硬
性违约条款约束履约行为。在调解人
员的协助下，双方于今年5月16日到大
名县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赋予调
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